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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報告本局第二二四次局務會議紀錄。 

 主席裁示：紀錄確定。 

二、 報告主席裁（指）示事項執行情形。 

 主席裁示：洽悉。 

三、 報告事項： 

 (一)  新聞聯絡人報告 有關九十二年二月份本局新聞見報統計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二)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執行本市佔用道路廢棄車輛查報拖吊移置統計數量，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爾後於廢棄車輛查核表內增一欄位，呈現經隊長發現未查報之廢車暫不予查 

  報而至查報員發現查報之時差。 

 (三)  第三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二月份衛生稽查大隊及各區清潔隊清除、告發違規小廣告統計表，

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四)  第三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一年十二月至九十二年二月「山區違規棄置垃圾暨河面漂流物清理

及查扣違規車輛執行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請查察小組表列呈現山區各點巡查情形。 

２．請第六科及各隊持續執行清山淨水計畫，並加強巡查取締山區違規棄置垃圾 

  行為，透過扣車作法，發揮遏阻作用。 

 (五)  掩埋場報告 有關本場山豬窟掩埋場九十二年二月份廢棄物進場處理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六)  第三科報告 本局各區清潔隊及溝渠一、二隊九十二年二月份溝泥（土）進場、曬乾量暨清理

排水溝渠數量統計表及工地餐廳污染排水溝渠取締告發件數統計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七)  第五科報告 九十二年二月份各行政區資源回收績效相關統計數據暨民間回收業者環境衛生稽

查情形暨出貨量統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爾後請增列再生傢俱拍賣物品種類、數量及收入等資料。 

２．政風處對本局回收作業建議（１）分隊轉運點派專人看管並賦予責任（２）  

適時調整各垃圾收集路線隨車隊員（３）以資源回收獎勵金做為誘因之三項 

  建議，請各隊隊長建立管理機制，並請第五科檢討資源回收獎勵金分配方 

  式。 

 (八)  第四科報告 檢陳九十二年二月份垃圾處理量暨垃圾費隨袋徵收執行成果乙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九) 第五科報告 有關本局九十一年全年、九十二年一月流浪犬捕捉及疏縱犬隻便溺取締情形，報

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爾後請於提案說明欄說明貓捕捉情形。 

２．請第五科繼去年「溜狗繫狗鍊、隨手清狗便」計畫後，擇期安排今年大規模 

  稽查取締行動。 

３．請各隊加強疏縱犬隻便溺取締告發之採證工作，未繫狗鍊拍照存證如被撤銷 

  處分，則以「撤銷原處分、另為適法處分」之訴願決定，移請建設局動檢所 

  另予處分。 
 (十) 第五科報告 本市列管廁所九十二年一、二月檢查及分級情形，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依「臺北市政府管有公廁管理人員考核獎懲實施計畫」，本府各單位管有之 

  公廁經檢查成績不理想者，設計有每年年底統計並行政懲處的規定。本局管 

  有公廁之單位，應確實管理維護其清潔；請第五科於年中通知半年來檢查結 

  果較不理想的單位加強改進。 

 (十一)  第五科報告 本局九十二年二月份各區清潔隊清運路線垃圾包使用偽袋嚴重情形調查統計表乙

份，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十二)  報告 有關本局偽袋查察小組九十二年二月份查察取締績效，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爾後請增列偽袋比例。 

２．請偽袋查察小組統計新、舊型專用袋（即有、無防偽標籤專用袋）查獲偽袋 

  情形。 

 (十三) 綜企小組報告 有關修訂「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違反環保法規案件舉發通知書管理作業規定」

乙種，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１．洽悉。 



２．日前拜訪中山足球場及教育局獲得初步共識，未來將結合鄰里社區及環保義 

  工以每週辦理一次跳蚤市場活動為目標，請各相關單位朝此目標努力；另目 

  前再生傢俱拍賣會腳踏車貨源不足，請各隊繼續提供。 

四、  臨時報告事項： 

 (一)  第三科報告 分隊部及停車場整建工程執行情形，詳如附表，報請 公鑒。 
 主席裁示 洽悉。 

五、  臨時動議： 

 (一)  人事室報告 （一）重申公務人員休假補助費申請要件： 

 １．消費時間為公務人員非公定假日之休假日期（外勤職工不限定於週一至週 

   五）。 

 ２．異地消費（非服務機關所在地）。 

 ３．隔夜消費。 

 ４．必須在貼有國民旅遊卡識別標誌之特約商店刷卡始能依規定請領公務人員 

   強制休假補助費。 

（二）有關本局產業工會理監事處理會務參加開會者得依工會法第三十五條規定 

   請公假之差假管理事宜，請各外勤單位據本室電詢本府勞工局辦理結果： 

   根據註記並列管其公假時數，另請影印人事室參考。 

 主席裁示 洽悉。 

六、  指示事項： 

 (一)  有 關部分議員提出專用袋降價要求，其實今年底全面免費回收廚餘後，市民做了廚餘分離就可以

減少支出，既省錢又環保，請第五科評估贈送廚餘回收桶的可行性；另 請第三科及各隊加強宣導

鼓勵市民用可回收之容器裝廚餘直接投入廚餘回收車，若使用塑膠袋裝廚餘，則請先打活結以便迅

速打開將廚餘直接投入廚餘回收桶中，髒 的塑膠袋則投入垃圾車後斗處理。 

 (二)  日前赴歐洲及新加坡考察，發現台北市是乾淨的國際都市之一，請轉知同仁繼續維護市容整潔。 

 (三)  元 宵燈節試辦資源垃圾「全回收」「零掩埋」活動，在義工大隊協助下順利成功，請第三科簽報

有功人員獎勵；另請第三科透過本次活動經驗，檢討規劃年內大型活動 如清明掃墓、龍舟競賽、

中秋節．．等繼續推動，未來持續推廣至各遊樂區管理單位及市場、攤販，可先專案規劃萬華環南

市場為範例，並由各隊觀摩推動。 

 (四)  目前本市垃圾量創新低，請第四科發佈新聞稿。 

 (五)  本府九十二年三月十二日修正公布「臺北市一般廢棄物清除處理費徵收自治條例」中有關違法裁罰

規定，請第五科發佈新聞稿週知。 

 (六)  請第四科儘速辦理租用翻堆機事宜，並安排參觀宜蘭永豐餘堆肥作法。 

 (七)  請三個焚化廠瞭解煉鋼爐以飛灰替代石灰的可行性。 

散會：十時三Ｏ分。 

 


